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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苏省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地方继续教育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了不断提高江苏省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的职业素

质和业务能力，加强继续教育的组织管理，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 25 号）、《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

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》（人社部发〔2015〕47 号）、《房地

产经纪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（中房学〔2017〕7 号）、

《关于确定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地方继续教育实施单位的公告》

（中房学〔2022〕6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江苏省内取得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

业资格证书的人员，包括房地产经纪人协理、房地产经纪人和高

级房地产经纪人。

第三条 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应当参加继续教育，不断更新

专业知识，提高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，以适应岗位需要和职业发

展的要求。

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保障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参加继续教

育的权利，有责任督促、支持本机构的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参加

继续教育。

第四条 经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经纪人学会授权，江苏省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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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产估价与经纪协会（以下简称省协会）负责江苏省内房地产经

纪专业人员继续教育的统筹规划、管理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。

第五条 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执业的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每

年应当接受至少 20 个学时的地方继续教育。每个登记期应当接

受至少 60 个学时的地方继续教育。

第六条 地方继续教育学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取得：

（一）参加网络继续教育；

（二）参加继续教育面授培训；

（三）参加省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省协会主办的研讨会、

经验交流会、专业论坛、座谈会、行业调研、行业检查，以及在

活动中发表文章；

（四）担任省协会或地方协会举办的继续教育培训班、专业

论坛或专题讲座演讲人；

（五）在省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省协会主办的刊物、网站、

编写的著作上发表房地产经纪相关文章，或参与其组织的著作、

材料编写；

（六）承担省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省协会立项的房地产经

纪相关科研项目，并取得研究成果；

（七）向省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省协会提交房地产经纪行

业发展、制度建设等建议并被采纳或认可；

（八）省协会认可的其他方式。

第七条 地方教育学时按照下列标准计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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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参加网络继续教育、继续教育面授培训的，按照实际

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计算，至少 5 分钟为 1 个学时；担任继续教

育培训班、从业人员业务培训班、专业论坛或专题讲座演讲人的，

按照实际授课、演讲时间的 4 倍确认学时。

（二）下列方式按照每人每次 20 学时计算：

1. 参加我省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省协会组织的相关研

讨、交流、座谈以及行业调研、行业检查和境内外考察；

2. 在我省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省协会主办的刊物、网站、

编写著作上发表房地产经纪相关文章以及在省级媒体上发表房

地产经纪相关文章及著作；

3. 承担我省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省协会组织立项的房地

产经纪相关科研项目，并取得研究成果（限前 5 名完成人）；

4. 向我省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省协会提交房地产经纪行

业发展书面意见建议被采纳的。

第八条 地方继续教育培训内容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、行业责任；

（二）房地产经纪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、标准和合同示范

或推荐文本；

（三）国内外房地产经纪行业发展情况；

（四）房地产经纪业务中的热点、难点和案例分析，新技术

的应用；

（五）房地产市场、金融、税收、建筑、不动产登记等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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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；

（六）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所需的其他专业知识。

第九条 地方继续教育学时取得情况实行网上公布制度。房

地产经纪专业人员可以通过省协会网站查询取得的地方继续教

育学时等信息。对信息有异议的可以向省协会申诉。

第十条 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取消相应

的继续教育学时；情节严重的，记入其信用档案：

（一）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继续教育学时；

（二）由他人代替参加继续教育培训；

（三）严重违反继续教育培训纪律。

第十一条 地方继续教育培训人员档案（包含电子和纸质）

应规范整理并保存。

（一）档案分类

1、地方继续教育培训档案分为网络继续教育档案、面授培

训档案和协会认定档案。

2、网络继续教育档案包含：学员个人信息、开课信息、开

课缴费明细、培训分数查询信息、论文管理及知识点记录查询等

内容。

3、面授培训档案包含：学员个人基本信息、学习课程安排

表、提交论文情况及培训考核情况等内容。

4、协会认定档案包含：学员个人基本信息、认定依据及认

定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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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档案保管

1、地方继续教育档案保管由省协会负责保管。

2、地方继续教育档案整理在培训或认定结束后及时完成。

3、档案保管人员要注意保护学员个人信息保密，不得泄露、

变卖学员个人相关信息。档案保管人员要经常对档案进行检查、

维护和备份，保证纸质档案完好不损坏，不丢失。档案保存时间

不得少于 3 年。

（三）档案销毁

对超过 3 年的纸质材料，经过省协会领导审核、批准后方可

处理，处理过程中注意保护学员个人信息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江苏省房地产

估价与经纪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
